
山中医校学〔2023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山西中医药大学学生紧急救助金
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、学院（部），医院、馆（中心）：

《山西中医药大学学生紧急救助金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经 2023 年 3 月 20 日学校校长办公会和 3 月 22 日学校党委会议研

究通过，现予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山西中医药大学紧急救助金申请表

山西中医药大学

2023 年 3 月 27 日

山西中医药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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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中医药大学学生紧急救助金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山西中医药大学学生紧急救助金（以下简称“紧急

救助金”）的设立宗旨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，帮助罹患重大疾病、

遭遇意外人身伤害或其他突发事件，而给家庭生活或支付医疗费

用带来困难的学生给予适当的经济资助，使其得到及时治疗，度

过难关，顺利完成学业。

第二条 该基金的使用应遵循“客观公正、救助及时、合理

适当、专款专用”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资助对象

第三条 资助对象为山西中医药大学全日制在籍学生。

第四条 资助对象在校期间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申请紧

急救助金的资助。

（一）学生家庭成员遭遇家庭突遭变故、自然灾害，家庭成

员非正常死亡，致生活陷入困境，无力继续学业的学生。

（二）学生本人遭遇意外人身伤害及其他需要紧急救助的情

况，如：交通事故、食物中毒、火灾、地震、台风等导致重伤，

急需经济资助的学生。

（三）重大疾病，急需经济资助的学生。

第三章 申请及审批程序

第五条 申请及审批程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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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由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山西中医药大

学紧急救助基金申请书》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

(二)所在学院对申请人情况核实并签章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及分管校领导进行审批并签章。

(三)根据申请人所需医疗费用、家庭经济情况等因素综合考

量，确定紧急救助金是否发放以及资助等级，因家庭原因导致经

济困难的学生，资助金额为 3000 元，因学生个人原因导致经济

困难的学生，资助金额为 5000 元。

第六条 每名学生的申请原则上每年只受理一次，有特殊情

况者，另行讨论决定。

第七条 若获得资助者弄虚作假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有权停

止拨付或追回救助金，并依校纪校规处理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山西中医药大学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

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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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山西中医药大学紧急救助金申请表

学

生

基

本

情

况

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

学号 本人手机 身份证号

专业 学院 辅导员

家庭电话 本人银行卡号

家庭住址 省（市） 县（市、区） 乡（镇、路） 村

困难情况

（详细材料附后）

学生签字：

日期：

学院意见 签章：

日期：

学生工作部

（处）意见
签章：

日期：

学校意见 签章：

日期：

注：申请材料中需提供个人申请、自然灾害报道、疾病诊断建议书、诊疗费用清单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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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，校党委各部门，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，工会、团委。

山西中医药大学办公室 2023 年 3月 27 日印发


